
12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方案格式 

 

領域/科目 數學 設計者 陳育惠 

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節數 共___1___節，__45_分鐘 

單元名稱 3-2三角形的心 

設計依據 

學習 

重點 

學習表現 

 s-IV-11 理解三角形重心、

外心、內心的意義和其相關

性質。 

核心 

素養 

 數-J-A1 對於學習數學有

信心和正向態度，能使用

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

通，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

常生活中。 

 數-J-A2 具備有理數、根

式、坐標系之運作能力，

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

物件，執行運算與推論，

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

像情境中，分析本質以解

決問題。 

 數-J-B1 具備處理代數與

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力，

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

象。能在經驗範圍內，以

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

的基本關係和性質。能以

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，描

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程

度。 

 數-J-B3 具備辨認藝術作

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量關

係的素養，並能在數學的

推導中，享受數學之美。 

 數-J-C1 具備從證據討論

與反思事情的態度，提出

合理的論述，並能和他人

進行理性溝通與合作。 

學習內容 

 S-9-8 三角形的外心：外心

的意義與外接圓；三角形的

外心到三角形的三個頂點等

距；直角三角形的外心即斜

邊的中點。 

議題 

融入 

實質內涵 

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意涵，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
他人進行溝通。 

 品 J1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。 
 品 J8 理性溝通與問題解決。 
 涯 J3 觀察自己的能力與興趣。 
 涯 J6 建立對於未來生涯的願景。 

所融入之

學習重點 

 

與其他領域/科目

的連結 

 

教材來源 翰林備課用書 

教學設備/資源 均一平台 

學習目標 

 能了解三角形外接圓的圓心稱為三角形的外心，且外心至三頂點等距離。 



 

教學活動設計 

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

 引起動機：如何在三角形中，找到一個點，且此點到三頂

點等距離？ 

 老師講解：中垂線的性質。 

 老師講解：探索活動 

探索活動：透過實際操作，分別摺出不同的三角形其三邊

的中垂線，觀察出此三條中垂線會交於同一點。 

 學生練習：探索活動。 

 老師講解：尺規作圖畫中垂線。 

 學生練習：尺規作圖畫中垂線。 

5分鐘 

 

5分鐘 

5分鐘 

 

 

15分鐘 

5分鐘 

10分鐘 

 要求學生一

定要帶直尺

與圓規。 

 學生要仔細

作圖。 

 評量時不必

要 求 寫 作

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0 學年度彰化縣大城國中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

表 1、教學觀察（公開授課）－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

授課教師：  陳育惠      任教年級：__三年級____任教領域/科目： 數學    

回饋人員：  陳冠安       任教年級： 一 (選填)任教領域/科目： 數學  (選填) 

備課社群：           (選填) 教學單元： 3-2 三角形的心  

觀察前會談(備課)日期：_110_年_12_月_27_日 地點： 總務處   

預定入班教學觀察(公開授課)日期：_110_年_12_月_28_日 地點： 301 教室   

一、學習目標(含核心素養、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)： 

1. 能了解三角形外接圓的圓心稱為三角形的外心，且外心至三頂點等距離。 

二、學生經驗(含學生先備知識、起點行為、學生特性…等)： 

1、能理解何謂垂直、平分。 

2、能透過操作活動認識線對稱圖形的性質：對稱線等長，對稱角有相等角度，對稱

軸是一組對稱點連線段的垂直平分線。 

三、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： 

1、採取部分分組討論來進行教學活動 

2、透過實際操作，摺出一個銳角三角形其三邊的中垂線，觀察出此三條中垂線會交

於同一點。 

3、請學生上台練習 

四、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： 

1、分組合作學習 

2、實作練習 

五、教學評量方式（請呼應學習目標，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）： 

（例如：紙筆測驗、學習單、提問、發表、實作評量、實驗、小組討論、自評、互

評、角色扮演、作業、專題報告、其他。） 

學習單、提問、實作評量、小組討論、作業 

六、觀察工具(可複選)： 

■表 2-1、觀察紀錄表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 

七、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：（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） 

日期：_110_年_12_月_27_日      地點：_總務處__ 

 


